
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告之內容概不負責，對其準確性或完整性亦不發表
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就因本公告全部或任何部份內容而產生或因倚賴該等內容而引致之任何損失承擔任
何責任。

股份代號：1398
美元優先股股份代號：4603
歐元優先股股份代號：4604
人民幣優先股股份代號：84602

海外監管公告

本公告乃根據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第13.10B條而做出。

茲載列本行在上海證券交易所網站刊登的畢馬威華振會計師事務所（特殊普通合夥）出具
的關於中國工商銀行股份有限公司2018年度會計政策變更事項的專項說明，僅供參閱。

特此公告。

中國工商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會

中國，北京
2019年3月28日

於本公告刊發日期，董事會成員包括執行董事谷澍先生；非執行董事程鳳朝先生、鄭福清先生、梅迎春女士、 
董軾先生和葉東海先生；獨立非執行董事洪永淼先生、梁定邦先生、楊紹信先生、希拉‧C‧貝爾女士、沈思先生
和努特‧韋林克先生。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度会计政策变更事项的专项说明 
 
 
 

  







 
 

第 1 页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度会计政策变更事项说明  
 
一、会计政策变更事项概述 
 

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以下简称“财政部”）于 2017 年 3 月、5 月及 7 月相继
颁布了《企业会计准则第 22 号——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修订）》（“新 CAS 
22”）、《企业会计准则第  23 号——  金融资产转移  (修订) 》（“新 CAS 
23”）、《企业会计准则第 24号——套期会计 (修订) 》（“新CAS 24”）、《企
业会计准则第 37 号——金融工具列报 (修订) 》（“新 CAS 37”）(以上 4 项统称
“新金融工具准则”) ，以及《企业会计准则第 14 号———收入 (修订) 》(“新收
入准则”)，要求在境内外同时上市的企业以及在境外上市并采用国际财务报告准
则或企业会计准则编制财务报告的企业，自 2018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 
 
同时，财政部于 2017 年 6 月颁布了《企业会计准则解释第 9 号——关于权益法下
投资净损失的会计处理》、《企业会计准则解释第 10 号——关于以使用固定资产
产生的收入为基础的折旧方法》、《企业会计准则解释第 11 号——关于以使用无
形资产产生的收入为基础的摊销方法》及《企业会计准则解释第 12 号——关于关
键管理人员服务的提供方与接受方是否为关联方》（统称“解释第 9-12 号”），
要求企业自 2018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 
 
此外，财政部于 2018 年 12 月颁布了《关于修订印发 2018 年度金融企业财务报表
格式的通知》（财会[2018]36 号）（“新金融企业财务报表格式”），要求已执
行新金融工具准则与新收入准则的金融企业应当按照企业会计准则和该通知要求
编制财务报表。 
 
根据上述规定，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本行”）于以上文件规定的起始
日开始执行上述新发布的或修订后的企业会计准则及解释。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关于做好上市公司 2018 年年度报告披露工作的通知》的要

求，本行编制了本会计政策变更事项说明。 
 

二、 变更后的会计政策及对本行合并财务报表的影响 
 
本行对会计政策变更的内容及影响在 2019 年 3 月 28 日公布的 2018 年度财务报表

附注三、39. 会计政策变更中进行了披露： 
 
采用上述企业会计准则修订及解释对本行的主要影响如下： 

 
（1）新金融工具准则 

新金融工具准则就金融资产的分类和计量、金融资产减值的计量以及套期会计引

入新的要求，自 2018 年 1 月 1 日起适用，本行按照新金融工具准则的衔接规定，

对 2018 年 1 月 1 日未终止确认的金融工具的分类和计量进行追溯调整。本行未调

整比较财务报表数据，将金融工具的原账面价值和新金融工具准则实施日的新账

面价值之间的差额计入 2018 年年初留存收益或其他综合收益。 

分类和计量 

新金融工具准则包含三个基本的金融资产分类类别，即 (1) 以摊余成本计量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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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资产；(2)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及 (3) 以公允价
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其他综合收益的金融资产，概述如下： 

• 债务工具的分类是基于主体管理金融资产的业务模式和金融资产的合同现金流
量特征确定。对于符合以摊余成本计量或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其他综
合收益的金融资产，集团仍可以在初始确认时将其不可撤销的指定为以公允价
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如果债务工具被分类为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
动计入其他综合收益的金融资产，则其利息收入、减值、汇兑损益和处置损益
将计入损益。 

• 不论主体采用哪种业务模式，除主体选择将非交易性权益投资不可撤销地指定
为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其他综合收益的金融资产以外，权益投资均分
类为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如果权益投资被指定
为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其他综合收益的金融资产，则仅有其产生的股
利收入将计入损益。该投资相关的利得和损失将计入其他综合收益，且不得被
重分类至损益。  

除新金融工具准则要求将指定为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负
债因信用风险变动导致的公允价值变动计入其他综合收益 (不得重新分类至损益) 
外，新金融工具准则对金融负债的分类和计量要求与原《企业会计准则第 22 号—
—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原 CAS 22”）、《企业会计准则第 23 号———金融资产
转移》(“原 CAS 23”)、《企业会计准则第 24 号——套期会计》（“原 CAS 24”）、
《企业会计准则第 37 号——金融工具列报》(“原 CAS 37”)( 以上 4 项统称 “修订前金

融工具准则”) 相比，基本一致。 

减值 

新金融工具准则以“预期信用损失”模型取代修订前金融工具准则中的“已发生
损失”模型。在预期信用损失模型下，主体不必在损失事件发生后才确认减值损
失，而是必须基于相关资产及事实和情况，按照 12 个月预期信用损失或整个存续
期预期信用损失来确认和计量预期信用损失，由此会提早确认信用损失。 

套期会计 

新金融工具准则没有从根本上改变修订前金融工具准则中计量和确认套期无效部
分的要求。然而，该准则对于适用套期会计的交易类型提供了更大的灵活性。 

披露 

新金融工具准则引入大量新的披露要求，特别是有关套期会计、信用风险和预期
信用损失等内容。 

过渡 

新金融工具准则自 2018 年 1 月 1 日起适用。本行按照新金融工具准则的衔接规定，
对 2018 年 1 月 1 日未终止确认的金融工具的分类和计量进行追溯调整。本行未调
整比较财务报表数据，将金融工具的原账面价值和新金融工具准则实施日的新账
面价值之间的差额计入 2018 年年初留存收益或其他综合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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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表提供了本行分别按照原 CAS 22 原始分类和计量类别和按照新 CAS 22 新分类和计量类别列示的于 2018 年 1 月 1 日金融工具的账
面价值。 
 

 
金融工具类别  原 CAS 22   新 CAS 22  

  计量类别   账面价值  计量类别   账面价值 
 

金融资产： 
 
现金及存放中央银行款项 摊余成本（贷款和应收款项）  3,613,872 摊余成本 3,613,872 
   

存放同业及其他金融机构款项 摊余成本（贷款和应收款项）  370,074 摊余成本 370,076 
   

贵金属租赁 摊余成本（贷款和应收款项）  168,662 摊余成本 167,668 
   

拆出资金 摊余成本（贷款和应收款项）  477,537 摊余成本 477,265 
   

衍生金融资产 以公允价值计量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  
     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  89,013     计入当期损益（准则要求） 89,013 
   

买入返售款项 摊余成本（贷款和应收款项）  986,631  摊余成本 791,065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  
        计入当期损益（准则要求） 195,520 
   

客户贷款及垫款 摊余成本（贷款和应收款项）  13,892,966  摊余成本 13,759,417 
    以公允价值计量  
        且其变动计入其他综合收益 100,975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  
        计入当期损益（准则要求） 410 
   

金融投资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  
     当期损益（交易性）  87,337     计入当期损益（准则要求） 148,518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 
     当期损益（指定）  353,601     计入当期损益（指定） 351,802 
 以公允价值计量   以公允价值计量  
     且其变动计入其他综合收益       且其变动计入其他综合收益 1,443,785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1,496,453  
 摊余成本（持有至到期投资）  3,542,184 摊余成本 3,835,107  
 摊余成本（应收款项类投资）  277,129  
   

其他资产 摊余成本（贷款和应收款项）  281,504  摊余成本 281,565  
   

    
金融负债：     
     
已发行债务证券 摊余成本  526,940 摊余成本 527,928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 以公允价值计量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 
    当期损益的金融负债     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指定）  89,361      计入当期损益（指定） 88,391  
   

 
注释：本行所承担的金融负债，除上述已列示项目发生重分类及重新计量外，其他金融负债于 2018 年 1 月 1 日未进行重分类和重新计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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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表将本行按照原 CAS 22 计量列示的金融资产及金融负债账面价值调整为 2018 年 1 月 1 日过渡至新 CAS 22 后按照新 CAS 22 计量列

示的账面价值。 
 

   原 CAS 22 下账面价值      新 CAS 22 下账面价值 
 注释  2017 年 12 月 31 日  重分类  重新计量  2018 年 1 月 1 日 

 
金融资产     
     
以摊余成本计量的金融资产      
现金及存放中央银行款项      
    按原 CAS 22 列示的余额和按新 CAS 22 列示的余额  3,613,872 - - 3,613,872          
 
存放同业及其他金融机构款项 
    按原 CAS 22 列示的余额  370,074    
    重新计量：预期信用损失准备    2  
    按新 CAS 22 列示的余额     370,076          
 
贵金属租赁      
    按原 CAS 22 列示的余额  168,662    
    重新计量：预期信用损失准备    (994)  
    按新 CAS 22 列示的余额     167,668          
 
拆出资金 
    按原 CAS 22 列示的余额  477,537    
    重新计量：预期信用损失准备    (272)  
    按新 CAS 22 列示的余额     477,265          
买入返售款项      
    按原 CAS 22 列示的余额  986,631    
    减：转出至以公允价值计量      
                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      
               （新 CAS 22）-准则要求 A  (195,520)   
    重新计量：预期信用损失准备    (46)  
    按新 CAS 22 列示的余额     791,065          
      
客户贷款及垫款      
    按原 CAS 22 列示的余额  13,892,966    
    减：转出至以公允价值计量且      
                其变动计入其他综合收益      
              （新 CAS 22） B  (99,945)   
    减：转出至以公允价值计量      
                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      
              （新 CAS 22）-准则要求 C  (411)   
    重新计量：预期信用损失准备    (33,193)  
    按新 CAS 22 列示的余额     13,759,4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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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 CAS 22 下账面价值      新 CAS 22 下账面价值 
 注释  2017 年 12 月 31 日  重分类  重新计量  2018 年 1 月 1 日 

 
金融投资-摊余成本      
    按原 CAS 22 列示的余额  277,129  
    重新计量：预期信用损失准备    5  
    减：转出至以公允价值计量      
                且其变动计入其他综合收益      
               （新 CAS 22） B  (2,600)   
    减：转出至以公允价值计量      
                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准则要求      
               （新 CAS 22） C  (22,050)   
    加：自持有至到期投资      
              （原 CAS 22）转入 D  3,286,309   
    重新计量：预期信用损失准备    (843)  
    重新计量：转回以前年度重分类时 
        计入摊余成本的公允价值调整    66  
    加：自指定为以公允价值计量      
                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      
                的金融资产（原 CAS 22）转入 E  1,799   
    重新计量：预期信用损失准备    (2)  
    加：自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原 CAS 22）转入 F  277,841   
    重新计量：预期信用损失准备    (97)  
    重新计量：由公允价值计量      
                           变为摊余成本计量    17,550  
按新 CAS 22 列示的余额      3,835,107 

         
      
金融投资-持有至到期投资      
    按原 CAS 22 列示的余额  3,542,184  
    减：转出至摊余成本（新 CAS 22） D  (3,286,309)   
    减：转出至以公允价值计量      
               且其变动计入其他综合收益      
             （新 CAS 22） B  (247,760)   
    减：转出至以公允价值计量      
                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准则要求      
              （新 CAS 22） C  (8,115)   
    按新 CAS 22 列示的余额     - 

         

 
其他资产      
    按原 CAS 22 列示的余额  281,504    
    重新计量：预期信用损失准备    61  
按新 CAS 22 列示的余额     281,565 

         

以摊余成本计量的金融资产小计  23,610,559  (296,761) (17,763) 23,296,0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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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 CAS 22 下账面价值      新 CAS 22 下账面价值 
 注释  2017 年 12 月 31 日  重分类  重新计量  2018 年 1 月 1 日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      
     
衍生金融资产      
    按原 CAS 22 列示的余额和按新 CAS 22 列示的余额  89,013 - - 89,013 

         
      
买入返售款项 
    按原 CAS 22 列示的余额  -    
    加：自摊余成本（原 CAS 22）转入 A  195,520   
    按新 CAS 22 列示的余额     195,520 

         
      
客户贷款及垫款 

按原 CAS 22 列示的余额  -    
     加：自摊余成本（原 CAS 22）转入 C  411   
    重新计量：由摊余成本变为公允价值计量    (1)  
    按新 CAS 22 列示的余额     410 

         
 
金融投资-以公允价值计量      
    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准则要求      
    按原 CAS 22 列示的余额  87,337     
    加：自应收款项类投资（原 CAS 22）转入 C  22,050   
    重新计量：由摊余成本变为公允价值计量    (465)  
    加：自持有至到期投资（原 CAS 22）转入 C  8,115   
    重新计量：由摊余成本变为公允价值计量    (86)  
    加：自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原 CAS 22）转入 C, H  31,563   
    重新计量：转回原 CAS 22 下减值准备    724  
    重新计量：公允价值重新计量    (720)  
按新 CAS 22 列示的余额     148,518  

         

金融投资-指定为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 
    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   
    按原 CAS 22 列示的余额  353,601 
    减：转出至摊余成本（新 CAS 22） E  (1,799) 
按新 CAS 22 列示的余额     351,802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小计  529,951 255,860 (548) 785,263 
         
 

 



 
 

第 7 页 
 

 

   原 CAS 22 下账面价值      新 CAS 22 下账面价值 
 注释  2017 年 12 月 31 日  重分类  重新计量  2018 年 1 月 1 日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其他综合收益的金融资产      
 
客户贷款及垫款 
按原 CAS 22 列示的余额  - 
    加：自摊余成本（原 CAS 22）转入 B  99,945 
    重新计量：转回原 CAS 22 下减值准备    1,077 
    重新计量：由摊余成本计量变为公允价值计量    (47) 
按新 CAS 22 列示的余额     100,975          
金融投资-以公允价值计量      
    且其变动计入其他综合收益      
    （债务工具）      
按原 CAS 22 列示的余额  -    
    加：自持有至到期投资      
              （原 CAS 22）转入 B  247,760   
    重新计量：由摊余成本计量变为公允价值计量    2,329  
    加：自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原 CAS 22）转入 D  1,185,275   
    重新计量：转回原 CAS 22 下减值准备    149  
    加：自应收款项类投资（原 CAS 22）转入 B  2,600   
    重新计量：由摊余成本计量变为公允价值计量    (19)  
按新 CAS 22 列示的余额     1,438,094          
金融投资-以公允价值计量      
    且其变动计入其他综合收益      
    （权益工具）      
按原 CAS 22 列示的余额  -    
    加：自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原 CAS 22）转入—指定 G  1,774   
    重新计量：转回原 CAS 22 下减值准备    479  
    重新计量：公允价值重新计量    3,438  
按新 CAS 22 列示的余额     5,691          
      
金融投资—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原 CAS 22）      
按原 CAS 22 列示的余额  1,496,453    
    减：转出至摊余成本（新 CAS 22） F  (277,841)   
    减：转出至以公允价值计量      
                且其变动计入其他综合收益      
              （新 CAS 22）—债务工具 D  (1,185,275)   
    减：转出至以公允价值计量      
                且其变动计入其他综合收益      
              （新 CAS 22）—权益工具 G  (1,774)   
    减：转出至以公允价值计量      
                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准则要求（新 CAS 22） C, H  (31,563)   
按新 CAS 22 列示的余额     -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其他综合收益的金融资产小计  1,496,453 40,901 7,406 1,544,7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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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 CAS 22 下账面价值      新 CAS 22 下账面价值 
 注释  2017 年 12 月 31 日  重分类  重新计量  2018 年 1 月 1 日 

 
金融负债      
      
以摊余成本计量的金融负债      
已发行债务证券      
按原 CAS 22 列示的余额  526,940    
    加：自指定为以公允价值计量      
                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负债      
               （原 CAS 22）转入 I  970   
    重新计量：由公允价值计量变为摊余成本计量    18  
按新 CAS 22 列示的余额     527,928 

         

以摊余成本计量的金融负债小计  526,940 970 18 527,928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负债      
指定为以公允价值计量      
    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负债      
按原 CAS 22 列示的余额  89,361     
    减：转出至摊余成本计量 I  (970)   
按新 CAS 22 列示的余额     88,391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负债小计  89,361  (970) - 88,391  
         

  
 
注释：本行所承担的金融负债，除上述已列示项目发生重分类及重新计量外，其他金融负债于 2018 年 1 月 1 日未进行重分类和重新计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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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表中汇总了本行应用新 CAS 22 分类和计量规定导致金融工具分类和计量发生的变

化，以下内容是相关的具体说明： 
 
A. 本行持有的部分买入返售债券资产，于转换日持有该资产的业务模式既不是以收

取合同现金流量为目的，也不是以收取合同现金流量和出售金融资产为双重目

的，因此根据新CAS 22规定分类为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

资产。 
 
B. 本行持有的部分客户贷款及垫款，及部分原在应收款项类投资或持有至到期投资

核算的债务工具投资，于转换日持有该资产的业务模式为既以收取合同现金流量

为目的，又以出售该金融资产为目的，且其合同现金流量特征被认定为仅为对本

金和以未偿付本金金额为基础的利息的支付，根据新CAS 22规定分类为以公允价

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其他综合收益的金融资产。 
 
C. 本行持有的部分客户贷款及垫款，及部分原在应收款项类投资、持有至到期投资

或可供出售金融资产核算的债务工具投资，其合同现金流量特征不被认定为仅为

对本金和以未偿付本金金额为基础的利息的支付，根据新CAS 22规定分类为以公

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 
 
D. 除上述情况之外，由于此前在修订前金融工具准则下的类别不再使用，以下债务

工具已重分类至新金融工具准则下的新类别，但其计量方式没有变化，具体包

括： 
 
 (i) 此前分类为可供出售的现在分类为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其他综合收

益；以及 
 
 (ii) 此前分类为持有至到期的现在分类为摊余成本计量。 
 
E. 本行持有的部分债务工具投资，在原CAS 22下指定为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

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相关资产不再满足新CAS 22下指定为以公允价值计量且

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标准，因此本行撤销对这些金融资产的指定，并重新评估

该类债务工具的业务模式及合同现金流量特征，将其按照摊余成本计量。该债务

工具的实际利率为 0.75%至 4.38%，本年度确认利息收入为人民币 0.33 亿元。该

债务工具于 2018 年 12 月 31 日的公允价值为人民币 18.05 亿元。假设这些债务工

具没有在过渡至新CAS 22时进行重分类，本年度其公允价值变动在损益中确认的

收益应为人民币 0.06 亿元。 
 
F. 本行原在可供出售金融资产核算的部分债务工具投资，于转换日持有该资产的业

务模式是以仅收取合同现金流量为目的，且其合同现金流量特征被认定为仅为对

本金和以未偿付本金金额为基础的利息的支付，根据新CAS 22规定分类为以摊余

成本计量的金融资产。该类债务工具于 2018 年 12 月 31 日的公允价值为人民币

2,930.92 亿元。假设这些金融资产没有在过渡至新 CAS 22 时进行重分类，本年度

其公允价值变动在其他综合收益中确认的利得应为人民币 130.04 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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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 该类重新分类及计量的金融资产为于转换日本行选择不可撤销地将非交易性权益

工具投资指定为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其他综合收益的金融资产。 
 
H. 该类重新分类及计量的金融资产包括于转换日本行未选择指定为以公允价值计量

且其变动计入其他综合收益的权益工具投资人民币 215.19 亿元。 
 
I. 在原CAS 22下，对于部分发行的债务工具，由于持有对应的衍生工具投资，本行

将其指定为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负债。于 2018 年 1 月 1
日，由于不再符合可以消除或显著减少会计错配而进行指定的条件，本行撤销了

对相关债务工具的公允价值指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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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 2018 年 1 月 1 日，原金融资产减值准备期末金额调整为按照新 CAS 22 规定进行分类和计量的新损失准备的调节表如下： 
 

  按照原 CAS 22 计提损失 
   准备/按或有事项准则      按新 CAS 22 
   确认的预计负债      计提损失准备 
   2017 年 12 月 31 日  重分类  重新计量  2018 年 1 月 1 日 

 
贷款和应收款项（原 CAS 22）/以摊余成本计量的金融资产（新 CAS 22）     
    现金及存放中央银行款项  -  -  -  - 
    存放同业及其他金融机构款项  380  -  (2)  378 
    贵金属租赁  1,101  -  994  2,095 
    拆出资金  203   -  272   475 
   买入返售款项  - -  46   46 

    客户贷款及垫款  340,482  (1,077) 33,193   372,598 
    金融投资  152   -  (5)  147 
    其他资产  1,887   -  (61)  1,826 

         

贷款和应收款项（原 CAS 22）/以公允价值计量      
    且其变动计入其他综合收益的金融资产（新 CAS 22）      
    客户贷款及垫款  - 1,077  (606)  471 

         

指定为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      
    金融资产（原 CAS 22）/以摊余成本计量的金融资产（新 CAS 22）      
    金融投资  -  -  2   2 

         

持有至到期投资（原 CAS 22）/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其他综合收益的     
    金融资产（新 CAS 22）      
    金融投资  -  -  23   23 

         

持有至到期投资（原 CAS 22）/以摊余成本计量的金融资产（新 CAS 22）     
    金融投资  167   -  843   1,010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原 CAS 22）/以摊余成本计量的金融资产（新 CAS 22）     
    金融投资  -  -  97   97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原 CAS 22）/以公允价值计量      
    且其变动计入其他综合收益的金融资产（新 CAS 22）      
    金融投资  628 (479) 2,951 3,100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原 CAS 22）/以公允价值计量      
    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新 CAS 22）      
    金融投资  724   (724)  -  - 

         

贷款承诺和财务担保合同      
    信贷承诺  100   -  30,807   30,907 

         

总计  345,824 (1,203)  68,554  413,1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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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新收入准则 
 

该准则下，企业基于一个统一的、适用于与客户之间的合同的模型确认收入。该

模型的特点是以“控制权转移”替代原准则下的“风险报酬转移”作为收入确认

时点的判断标准。该准则以合同为基础、通过五个步骤来分析确定某项交易是否

可以确认收入、确认多少收入以及何时确认收入（在某一时点确认收入或者在某

一时段内确认收入）。原准则下，企业区分交易属于销售商品、提供劳务或者建

造合同从而确认相应的收入。 
 

该准则引入了广泛的定性及定量披露要求，旨在使财务报表使用者能够理解与客

户之间的合同产生的收入与现金流量的性质、金额、时间分布和不确定性。 
 
采用该准则未对本行的财务状况及经营成果产生重大影响。 
 

（3）解释第 9-12 号 
 

本行按照解释第 9-12 号有关权益法下投资净损失的会计处理，固定资产和无形资

产的折旧和摊销方法以及关键管理人员服务的关联方认定及披露的规定对相关的

会计政策进行了调整。 
 
采用解释第 9-12 号未对本行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产生重大影响。 

 
（4）新金融企业财务报表格式 
 

本行按照新金融企业财务报表格式，根据重要性原则并结合本行实际情况对相关

的财务报表项目进行了调整。 
 

 




